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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8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限公司推荐，公司总经理刘洪敏先生提名李延

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

李延军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李延军，男，1978 年出生，籍贯辽宁鞍山，2001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春税务学院会计系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毕业、管理学学士，吉

林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毕业、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历任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三级管理师；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

器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财务控制部（董事会办公室）部长。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李延军先生的任职资格和标准进行了审查，认为其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四次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

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号：2025-

02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胡汉杰先生提名李延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协助董事会开展工作。

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李延军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李延军，男，1978 年出生，籍贯辽宁鞍山，2001 年 8 月参加工作，200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春税务学院会计系注册会计师专门化专业毕业、管理学学士，吉

林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专业毕业、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历任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三级管理师；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

器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长春富奥石川岛增压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财务控制部（董事会办公室）部长。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李延军先生的任职资格和标准进行了审查，李延军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已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秘任职无异议通过，认为其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

会秘书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

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号：2025-

023。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年度报告》《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应分配股数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

利 2.50 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743,057,880 股，以此为基数

测算，预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85,764,47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一会计年度。公司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号：2025-02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不含富奥股份及其关联方

本议案已由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 2025 年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号：2025-025。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胡汉杰先生、卢志高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2024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富奥股份及其关联方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4 年
预计金额

2024
年

实际金
额

预实差异
（%）

采购
业务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
（长春）有限公司

材料、协作产
品等

市场定价
14,117～
16,940

12,372
-26.97～-
12.36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材料、协作产
品等

市场定价
4,981～
5,977

3,364
-43.73～-
32.47

合计
19,098～
22,917

15,735
-31.34～-
17.61

销售
业务

吉林省车益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市场定价
2,206～
2,647

2,001
-24.39～-

9.27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汽车零部件 市场定价 32～38 21
-44.29～-
33.84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
（长春）有限公司

汽车零部件 市场定价 —— 6
100.00～
100.00

合计
2,238～
2,685

2,029
-24.43～-

9.33
提供
劳务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系统
（长春）有限公司

实验费 市场定价 5～6 ——
-100.00～-
100.00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1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
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俊新
注册资本：174164.3085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南街 777 号
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
务；进出口业务；设备及工艺装备的设计、制造及相关服务；租赁业务、
物业服务业务；仓储和配送业务及相关服务。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的主要股东，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1,697,686.25 万元，净资产
880,213.20 万元，营业收入 1,584,262.60 万元,净利润 73,399.34 万元。

2
天合富奥汽车安全
系统（长春）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滕星均
注册资本：104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高新开发区硅谷大街 4579 号
主营业务：开发、生产汽车底盘系统及相关零部件、制动系统及相关零部
件、设计、开发、制造汽车气囊系统，座椅安全带和方向盘及其零部件；
仓储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股东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252,708.09 万元，净资产
115,163.91 万元，营业收入 764,692.32 万元,净利润 34,305.17 万元。

3
吉林省车益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兵
注册资本：34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生态东街 3330 号吉林省国家广告产
业园项目创意孵化楼 9 层 907、909、911、916、918、920、922 室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
润滑油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子产
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
饰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专业设计
服务；图文设计制作；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机动车修理和维
护；合同能源管理；机械设备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
务；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纸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办公设备销售；集成电
路设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
理；节能管理服务；住房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供暖服
务；特定印刷品印刷；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住
宅室内装饰装修；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联营企业，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序
号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情况

财务数据：截止 2023 年末，该公司总资产 4,611.91 万元，净资产
2,374.75 万元，营业收入 5,032.03 万元，净利润-147.31 万元。

本议案已由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 2025 年独立董事第二次专门会议进行了事前审

核，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均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胡汉杰先生、杨文昭先生、孙静波女士、卢志高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鉴证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陈守东先生、独立董事冯晓东先生、独立董事刘柏先生分别向董事会

提交了《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表》，公司董事会

对此进行评估并出具了《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陈守东）》《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冯

晓东）》《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刘柏）》《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

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2.2024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评

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职情况评

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关于聘请 2025 年年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号：2025-026。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6.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七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7.一汽财务公司 2024 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本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一汽财务公司 2024 年度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8.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号：2025-027；

《公司章程》（2025 年 4 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9.一汽富维 2024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一汽富维 2024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0.2025 年度估值提升计划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2025 年度估值提升计划》，公告号：2025-028。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1.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2025 年 4 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2.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本

制度进行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2025 年 4 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3.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2025 年 4 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4.关于修订《内幕交易防控责任及考核制度》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吉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实施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

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内幕交易防控责任及考核制度》（2025 年 4 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5.关于新增《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新增本制度。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2025 年 4 月发布）。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联交易制度》（2025 年 4 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7.关于暂不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总体工作安排，公司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审议《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等 12 项议案的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待相关工作及事项准备完成后，具体将

另行适时提请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暂不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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